附件2：
关于《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研究起草了《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的必要性

为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促进地下空间综合、系统开发，集约节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保障地下空间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研究制定《库尔勒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经库尔勒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于2019年7月10印发库政办发[2019]47号文件，通知各乡、镇、场，街道办事处，市属各部门、各单位贯彻执行至今。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需求不断增长，开发利用规模持续扩大。新形势新情况对地下空间配置、规划统筹、供应政策、产权管理、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出台的暂行意见（试行）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不断提升国土空间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更好的要素保障，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以缓解城市土地资源供需紧张、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空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势在必行。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合理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地下空间资源潜力，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的精准性和利用效率，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进一步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结合库尔勒实际，制定《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根据2019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6年1月1日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公布，根据2024年5月9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自然资源部关于第六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根据2011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等法律、法规和2024年7月31日《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4]146号）。
三、起草过程

（一）调研。2024年8月，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4]146号）文件精神，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住建局、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对我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形成加强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的初步思路。

（二）评估。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库尔勒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监督管理实际情况，对建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机制、明确地下空间准入要求、规范地下空间供应方式、实施差别化的地价支持政策以及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完善城市地下空间产权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估认证，研究提出具体意见。

（三）起草。2024年9月中旬，我局开始起草《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讨论稿）。起草完成后，经召集相关业务部门骨干集体会议研究后，又先后进行三次修改完善，形成《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2024年10月25日，我局通过库尔勒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栏目发布关于征求《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意见建议的公告，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期限为7个工作日。同时，我局向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库尔勒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库尔勒市公安局、库尔勒市消防救援大队、巴州生态环境局库尔勒市分局送发关于征求《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意见建议的函，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建议。等征求意见建议结束后，结合社会各界及相关单位反馈意见建议，对《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四、主要内容

《库尔勒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共三十四条。
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了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遵循原则。第四条至第六条明确了地下空间的含义、协调机制、相关部门职责。
第七条至第九条明确了地下空间准入要求。
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范地下空间供应方式、明确实施差别化的地价支持政策和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的确定。
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范城市地下空间建设项目规划管理。
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规范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销

售及管理。

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范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

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六条推进已建成地下空间完善相关手续、明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

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条明确地下空间使用和维护管理、使用过程中的禁止行为。

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四条规定法律责任及文件时效。


